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做好《广东省消防工作若干规定》等2份文件宣贯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所，区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为全面贯彻落实消防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等文件精神，加强物业管理区域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现将《广东省消防工作若干规定》（粤府令〔2021〕282号）、《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5号）等2份文件转发给你们，并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请各镇（街道）房管所尽快将文件传达至辖区内的每个物业管理项目，并要求各物业管理项目组织开展一次文件学习。条件允许的，各镇（街道）房管所组织辖区内物业项目，开展一次线上或线下宣贯讲座。
　　二、请区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在2021年12月前组织成员单位通过线上或线下会议的方式开展一次宣贯培训，邀请物业管理专家对两份文件有关物业管理方面的消防工作要求进行深度解释，确保物业企业熟悉管理工作要求。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doc
广东省消防工作若干规定.pdf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1年8月20日
　　（联系人：叶昊炫，联系电话：86289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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